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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教學優良教師獎勵辦法 

第 一 條 

 

教學資源暨教師成長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激勵專任教師專心教學，

注重教學改進，提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候選對象與評量辦法： 

一、凡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以下均簡稱為專任教師)，

在校連續任教滿三年（含），均得被推薦候選教學優良教師。 

二、具以下情事者不得被推薦為候選人： 

(一)教學評量或教師評鑑列為需接受輔導但未完成輔導程序者，三年內

不得被推薦候選教學優良教師。 

(二)新進教師未完成新進教師輔導辦法所規定之活動或課程者，五年內

不得被推薦候選教學優良教師。 

(三)已獲優良教師獎勵但未盡優良教師獎勵辦法所規定之義務者，二年

內不得被推薦候選教學優良教師。 

(四)申請期間涉刑事案件者。 

三、教學優良教師評選項目由各學院自行訂定，未明訂評選項目之學院，

可參考下列項目之建議進行評選。 

(一)教學評量成績。(佔 20％) 

(二)教學現場評估觀摩。(佔 30％) 

(三)同儕中評鑑成績。(佔 20％) 

(四)系所主管評鑑成績。(佔 30％) 

四、教學特優教師評選： 

(一)「教學特優教師評選委員會」組成： 

1.校長、副校長、教務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通識中心與體

育中心主任及本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各學院推選教師代表(非

遴選候選人)各二名組成之。本中心主任擔任主席。 

2.如遇委員審查或討論時涉及利益有關之事項時應行迴避，並不得

參與評選作業。 

(二)評選機制：（佔總分 100％） 

參賽教師須錄製約 15 分鐘的課程教學影片，並將參賽影片放置本

校數位學習平台，由評選委員會評選之。 

第 三 條 推薦程序及獎勵名額： 

一、每學年於八月底前各學院應提交教學優良教師名單于本中心轉呈校務

會議核備。 

二、各學院之「教學優良教師」得自行報名參加或由各學院推薦參加「教

學特優教師」評選。 

三、教學優良教師名額依各學院教師人數百分之三計算，如有小數點時不

予進位，但各學院分配未達一名者以一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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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育中心與通識中心視為同一受評選單位，合併列計教師人數。 

第 四 條 獎勵與義務： 

一、「教學優良教師」給予獎金三萬元及獎牌之獎勵、「教學特優教師」

給予獎金六萬元及獎牌之獎勵。 

二、連續三年獲得「教學特優教師」者可獲「傑出教師」殊榮與獎金十萬

元，爾後不再成為「教學特優教師」評選之候選人。 

三、獲教學特優獎勵教師有下列義務以協助本校教師專業成長。未盡義務

之教師，取消二年(含)內再被推薦與評選資格。 

(一)擔任當學年度「教學經驗分享」種子教師，至少分享一次。 

(二)錄製教學觀摩影片一則。 

(三)經指派擔任新進教師或教學評量成績不佳教師之輔導員。 

(四)撰寫教學經驗或優良事蹟表，以供本中心印製成果。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陳請董事會審核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記錄： 87 年 03 月 09 日 八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行政會議通過 

 90 年 09 月 14 日 九十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03 月 07 日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05 月 22 日 九十四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09 月 13 日 九十六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10 月 22 日 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年 03 月 18 日 101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03 月 10 日 一 O二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09 月 09 日 一 O三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11 月 10 日 一 O四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12 月 21 日 第 13 屆第 12 次董事會議通過 

 107 年 05 月 29 日 一 O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07 月 03 日 一 O六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 年 07 月 23 日 第 13 屆董事會第 36 次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8 月 10 日 1072102258 號簽請校長核定通過實施 

 112 年 03 月 06 日   111 年第 2學期第 1次主管交流會議修正通過 

 112 年 06 月 19 日   111 年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12 年 07 月 06 日   第 15 屆董事會第 6次董事會議通過 

 112 年 08 月 02 日 第 1122102102 號簽請校長核定通過實施  

 112 年 12 月 18 日   112 年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13 年 01 月 11 日   第 15 屆董事會第 9次董事會議通過  

 113 年 01 月 17 日 第 1132100158 號簽請校長核定通過實施 第 13 屆董事

  

 


